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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號誌化路口交通管制設施與肇因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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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部分都市地區已於非號誌化路口普遍設置「停」標誌（字），明確地規

範路口的通行路權，然其對於交通事故的防範和肇事責任判斷的影響尚無相關研

究。本研究以台北市、台南市和台中市都會區為研究範圍，調查三個都會區內非

號誌化路口於標誌（線）設置情形之差異，並分析近一年（2012 年）交通事故發

生次數(A1+A2)和肇因紀錄，同時比較三個都會區內易肇事非號誌化路口之道路

幾何、標誌及標線設置情形。結果發現未於非號誌化路口普遍設置「停」標誌 （字）

之都會區，其交通事故發生次數集中在部分路口，易肇事故路口（事故次數大於

或等於 5）比率較高，其肇因的紀錄亦大多以「未依規定讓車」為主，但其實際

的違規肇事行為並無法於事故紀綠中呈現，而易造成爭議。於非號誌化路口臨近

路段設置明顯的「停」標誌（字）有助於規範路口車輛通行路權，並避免交通事

故肇因判定上的爭議。建議應研訂詳盡的非號誌化路口停讓標誌的設置規範，常

態化設置適當「停」或「讓」標誌（線）以管制非號誌路口車輛之運行，並推動

「絕對路權」之觀念，以強化「停」或「讓」標誌的功能及其公權力，同時配合

政令的宣導和適當的執法，期能逐漸改善國人駕駛行為，降低非號誌化交通事故
發生頻率，促進交通安全，同時減少肇事原因判斷爭議，確保民眾權益。 

關鍵字：非號誌化路口、路權、「停」標誌（字）、交通肇事原因 

一、前 言 

根據 2011 年全國道路交通事故的資料，在所有 132,319 件 A1 和 A2 事

故於交叉路口事故中，共有 67,793 件（約占 51.2%）是發生在非號誌管制（含

閃光號誌）路口。國內現行對於非號誌路口的通行規範，係由一連串的讓車

準則，如「支道讓幹道」、「左方車讓右方車先行」等規定，要求駕駛人臨近

路口時，自行判斷通行的優先權；在交通事故發生時，亦以此規範作為判定

肇事原因的主要依據。然而多數的文獻均指出目前的讓車規定，存在諸多問

題，未能符合實際的交通管理需求，以致駕駛人難以確實遵守，如部分路口

在幹、支道的判定並不明確（陳高村和黃耀慧，2002），「左方車讓右方車」

的規定違反人因視域原理（王文麟，1980），又因車輛到達路口的時間先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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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差異，及路口的安全視距問題，以至於在路權的判定上存在過多的模糊

空間，也常造成肇事判定上的爭議。 

相關的研究亦針對此現象提出許多改善策略，如增加路口的安全視距（陳

高村和黃耀慧，2002；謝易逹，2010）、改為「右方車讓左方車」（王文麟，

1980；鄭祺樺，203），普遍化標誌設置（吳水威，2010；吳易真，2003）或

加設反光鏡（謝易逹，2010）等等。且基於相關研究的建議，國內部分都市

地區已針對非號誌化路口增設交通管制設施，如台南市都會區（舊制區域）

在所有非號誌號路口均劃設路口標線，並在認定的支道上劃設「停」字標線；

台北市亦在大部分路口設有「停」字標誌，明確地規範該路口的通行路權。

然而相關的法令、政策和執行措施，特別在交通事故處理與肇因的判斷，並

未進行整合和修訂，對於交通事故的防範和肇事責任判斷的變化情形亦無相

關研究。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台南市都會區、台北市和台中市都會區（舊制

台中市）近年來（2012 年）的交通事故資料，針對不同的交通管制設施下，

非號誌化路口的事故發生情形及所記錄的肇因進行比較分析，以了解其間的

差異。 

本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文獻中有關非號誌化路口面臨問題、改善

建議和肇因判斷之研究進行回顧，並介紹美國於非號誌化路口相關交通管制

設施之設置規範；第二部分則比較上述三個都會區於非號誌化路口之相關交

通管制設施設置情形，介紹其間的差異和存在的問題；第三個部分則分析三

個都會區於 2012 年期間，非號誌化路口的交通事故次數及其肇因，並調查易

肇事故路口相關幾何及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狀況，比較其對交通事故發生次

數的影響；最後並針對前述分析，提出建言。 

二、文獻回顧 

2.1 非號誌化路口路權規範與問題 

國內目前在非號誌路口的路權規範主要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5 條第 9 款規定，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以及該款後段規定，在無號誌管

制交岔路口，無法劃分幹支道時，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另針對違反第 4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行經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無號誌之交岔

路口、道路修理地段，不減速慢行者。」及第 45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行

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及巷道不依規定或標誌、標線指示者。」，施予罰鍰。 

標誌或標線的設置規範則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58 條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172 條，分別規範設置「停」和「讓」標誌（線）的設置

標準。幹、支道劃分則依第 102 條第 2款，「在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

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轉彎車應暫停讓

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除了設

有停或讓等標誌（線）之臨近路段外，大都數巷弄或非號誌化口，均授權由

民眾自行判斷，以致在交通事故後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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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專家學者歷年對於此非號誌化路口路權爭議的問題，已有深入的探討，

並且提供許多改善方案，本文針對文獻所提的問題及相關改善措施進行探討

和評析： 

(1)幹支的劃分 

目前法規針對未設置標誌（線）之幹、支道劃分方式，主要依道安規則

第 102 條第 2 款中以車道數多有關少數車道應暫停讓多數車道先行之規定，

對此，由於車道數的定義並不明確，容易造成用路人混淆之外，增加用路人

判斷的反應時間，亦無法反應實際的道路車流狀況（吳宗修，2006）；在實際

的交通環境中，由於用路人在行近交岔路口乃自我判斷，不同的用路人在道

路環境中自我判斷的結果常存在差異，而成為交通事故和車輛延滯之主要因

素之一（陳高村和黃耀慧，2002）。 

改善的作法，大部分的專家學者均提到以交通工程手段，普設相關停讓

標誌（線），以減少駕駛人臨場自行判斷是否該停讓或禮讓的狀況（吳宗修等，

2006； 吳水威，2008）；且明確規範及定義道路功能，作為幹支道區分之依

據，並藉由交岔路口視界三角分析，對於道路相交而無法劃分幹支道時，則

可以釐清其路權規範問題（陳高村和黃耀慧，2002）。 

雖然道安規則 102 條有規定如果計算道路的車道數，但在非號誌化路口

責由駕駛人去臨場核數車道數，徒增用路人困擾，且易造成爭議，政府交通

管理當局，應依專業的研判，不論路口的大小，均提供適當的交通控制設施，

明確規範用每一個路口及各方向車輛的通行權，避免用路人自行判斷錯誤而

發生事故。 

(2)左方車讓右方車 

依道安規則 102 條規定當路口各方向車道數相同時，且無法區分幹支道

時，同為直行的車輛，左方車須讓右方車先行。在車道數的判定依前述已不

甚明確，容易產生爭議。在「左方車讓右方車」的規範，亦違反人因視域原

理（王文麟，1980）；以車輛為動態狀況下，考慮臨近路口寬度、路口大小、

行車位置、車輛尺寸、行車速率與反應時間、行車加減速率等因素，在車輛

靠右行駛規定下，利用三角視距原理、運動定律、側撞受損分析、駕駛行為

延續性、駕駛視角原理、循環關聯性與情境模擬分析法等，進行平面交叉路

口左右方車路權優先次序之分析所得，交叉路口「右方車應讓左方車先行」

為法則（吳水威等，2002）； 

然而在實際駕駛人的認知與操作上，針對非號誌化平面交叉路口左右方

車駕駛者行車路權行為進行問卷調查分析（吳水威等，2004），駕駛者對於非

號誌化平面交叉路口時，雖然有大於 95%的駕駛人均有減速的習慣，但在左

右路權觀念方面，僅約 60%的用路者知道有行經非號誌化平面交叉路口時，

如兩車同為直行車，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之規定。有此顯示，以基本

路權規範，不論駕駛人的認知或實際的駕駛行為，均難以逹到非號誌路口基

本路權規範的要求，以交通控制方式，設置適當的停或讓標誌，明確規範用

路口的通行權利，是必要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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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號誌化路口肇因判定 

交通事故肇事原因的判定主要以路權的規範為主（吳宗修，1998），依駕

駛人的違規行為與事故的直接或間接關連的程度進行肇事責任的歸屬程度。 

依據易肇事路口之肇事主因發現，路口的交通肇事主因依序為「車速過快」、

「駕駛人違規駕駛」及「視線不良」等（劉正揚，1999），由於大部分非號誌

化路口均未設置分配路權之相關標誌（線），路權的劃分又大都依幹、支道或

左方車讓右方車之基本路權法則作為判定標準，而在肇事責任的判定上，除

了依照此一基本路權法則外，尚須參考事故車輛的速度或其他違規事故。在

實際的肇事責任判定，一般通則以支線道車輛駕駛人為肇事原因或主因，而

幹道車輛若有明顯的交通嚴重違規，如無照、明顯違速、酒醉等，仍須負擔

肇事（次因或主因）責任（吳宗修，1998）。因此，非號誌化路口的肇事判定

往往較路段上或號誌化路口肇事原因的判定更為複雜。 

在實務的肇因判定上，由於非號誌化路口複雜多變，標誌或標線顯示不

易或不清楚，常造成諸多爭議，各說各話。由於路況不明，處理警員、理賠

人員或司法單位，常以應注意、能注意、而疏予注意，予以論肇因、肇責而

結案，對守法者而言，實屬不公及不合理（張漢威，2008）。 

根據一份針對國內交通事故肇事鑑定委員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林世淵，

2004），在非號誌化路口，且無明確劃分幹、支道之路口，在臨近路口右方車

輛無任何違規，且左方車輛除未遵守左方車未讓右方的規範外，另有其他違

規（如超速、酒駕）的狀況下，右方車輛乃須負擔部分肇事責任(3%~33.7%)；

且在左方車已快通過路口的狀況下，左方車尚須負擔 49%的肇事責任。因此，

針對路權的規範，在實際的肇事原因判定上，似乎有違背路權規範之基本原

則，而將部分的肇事責任，藉由駕駛人的用路義務（注意前方路況），加諸於

守法的駕駛人，駕駛人的路權並未獲得完全保障。 

而在右方車有其他違規（超速或酒駕），且左方車未讓右方車的狀況下，

右方車駕駛人則須責擔較多的肇事責任(44%~82%)，顯示實務上在肇因的判

定，超速或酒駕等對與路口通行路權無關之違規行為，相較違反規範路口通

行順序之基本路權更容易成為肇事主因，基本路權似乎僅為參考，非號誌化

路口路權規範之公權力受到質疑，將致使用路人無所適從，部分用路人可能

因此而存有僥倖心態，而產生爭議。 

交叉路口為不同方向車輛交會點，為了消彌交通衝突點，採用交通控制

設施（如號誌或標誌）以及路權規範，分配路口各方向之通行順序，以確保

行車秩序和安全，因此，只要用路人能確實遵守路口的管制設施和路權規範，

即無交通衝突或事故的發生，不論用路人是否有其它與路口通行路權規範無

關之違規行為（如超速、酒駕或無照駕駛等），均不應超越規範通行順序之號

誌、標誌或路權規範之公權力，此即為「絕對路權」之觀念，亦即不論駕駛

人本身其他違規行為何，只要未違反路權的管制和規範，即不會有與路口通

行有關之交通事故發生，其違規行為亦不應為交通事故發生之因素之一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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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惟有如此才能確立路口管制設施及路權規範之絶對公權力，有效規範路

口行車秩序，確保行車安全。 

2.3 美國非號誌化路口管制規範 

美國及其先進國家在非號誌化路口的控制甚為明確，雖然在各州或地方

相關的法規上均針對未設置交通控制標誌的路口各方向，建立基本的通行路

權規則(right-of-way rules)，其規定主要為(MUTCD, 2009)：在未設有相關交

通控制標誌路口，其臨近路口的車輛必須讓已在路口內的行人或車輛先行；

若不同方向車輛（幾乎）同時到逹路口的狀況下，左方車輛必須讓右方車輛

先行。然而路口各方向的路權分配，可設置停等或讓的標誌加以調整路權，

控制車輛的行進。 

在停讓標誌的設置，標準或限制，除了在主要道路上或多方向（或全方

向）要設置停標誌，須在最少的車流量、交通事故件數或其他相當條件下，

經工程專業研判，方可在各方向設置停的標誌，在次要道路上不僅無最小條

件的限制，在相對的車流量或交通事故次數條件下，則「必須考慮」或「必

須」設置停或讓的標誌，控制臨近路口車輛的運行。 

在具有下列基本的條件之一，該路口必須設立停或讓的標誌： 

1.主要道路交叉之較不重要的道路上，若以基本路權規則無法合理的規

範路權。 

2.街道進入直行主要公路 

3.非號誌化路口具號誌化路口的區域範圍 

除此之外，MUTCD 亦明確規範在大於一定的行人或車輛流量、交通事

故次數、或發現基本路權規則無法有效規範用路人的通行路權等狀況下，針

對次要道路或兩條次要道路的交叉路口，應考慮或必須要設置停或讓的標誌，

在視距有限的路口次要道路方向，更要求必須設「停」的標誌。因此，實際

上，幾乎全部的非號誌化路口均設有明確的停或讓標誌，確保路權規範，管

制路口車輛運行。 

在設有「停」標誌管制的路口，除了停標誌之外，亦須設有輔助標誌，

標誌此路口的交通管制情形，如全停或只有兩方向有停的標誌，在只有兩方

向停的路口方向，均會加設橫向車輛無停等管制（如圖 1），以警告駕駛人，

不要期望橫向車輛會停等，避免駕駛人誤判而進入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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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國停標誌及輔助標誌設置情形 

而車輛在到逹設有「停」標誌的路口，車輛須完全停等，若橫向無停的

標誌，須等橫向道路無來車或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始可進入路口通行，此

規定與台灣「停」的標誌相類似，惟在設置的標準上並無最低車流量的限制，

最大的差異為：若行車方向無「停」的標誌，則該方向車輛不須且不得減速

或停等，以避免後方車輛追撞。 

在美國伊利諾州的駕駛人手冊(2012)中亦有「左方車須讓右方來車」之

規定，惟此規定僅適用於車輛均在「停」的標誌方向，且非常巧合的同時到

逹路口停止線的狀況下，其他狀況，不論是直行或轉彎車輛，在四個方向都

是「停」的標誌控制路口，車輛均依到達路口之先後順序運行。路口會有無

控制設施（號誌或標誌）狀況之路權規範，僅出現在 T字路口，其行車路權

規定道路終止方向的來車須停等讓橫向車道直行車輛先行。 

相較於美國的停標誌管制的設置規範，台灣的停讓標誌設置標準甚為簡

單，且實務上亦未能確實設置，民眾對此一規範亦不甚明瞭，其所代表的公

權力和路權管制效力無法落實，因此，建立一完整的停讓標誌（線）設置規

則，明確規劃每一非號誌化路口路權，有效管制路口行車順序，確保民眾行

的安全。 

三、非號誌化路口交通控制設施比較 

針對非號誌化路口路權所產生的問題，近年來相關的研究均提出許多改

善策略，部分都市地區亦已針對非號誌化路口增設交通管制或輔助設施，如

台南市（舊制區域）在所有非號誌號路口均劃設路口標線，並在支道上劃設

「停」字標線；台北市亦在部分路口懸掛「停」字標誌，明確的規範路口的

通行路權。其它都會區則無類似的改善措施，大部分的非號誌化路口均未設

置相關管制標誌（線）或輔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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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台南市非號誌化路口管制措施 

台南市（舊制）自 2002 年來於每一個非號誌化路口的支道方向，均劃設

「停」的標線，明確劃分路口的幹支道，規範用路人的路權優先順序，並在

每一個路口的中央處，劃設該路口的交叉型態及行車方向（如圖 2），提醒用

路人可能的來車方向。 

 

圖 2 台南市非號誌化路口標線劃設情形 

台南市在部份路口亦設有停的標誌，惟數量甚少，主要係由於都市地區

的巷弄路幅較小，大都無人行道，且路邊的障礙，如停車或廣告招牌，以在

有限的設置空間下，設置標誌易為路側障礙所阻擋，無法發揮其管制的效果，

因此，大部分的路口均以劃設「停」標線為主。然而用路人是否能確實注意

停標線，了解其實際的義意，以及其對交通安全的影響，目前並無相關的研

究或調查呈現，而無法得知其實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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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北市非號誌化路口管制輔助措施 

台北市近年來亦針對大部分非號誌化路口設置「停」標誌，但因路口寬

度和路側空間的限制，部分的路口標誌懸掛於臨近路口之路燈桿，而非路口

停止線之前 （如圖 3.a），或為路側障礙物所遮避（如圖 3.b），因此，可能難

由用路人所查覺，在事故發生或肇因判定時造成爭議。 

 
3.a.停標誌於燈桿高處 

 
3.b. 停標誌為藤蔓所遮避 

圖 3 台北市非號誌化路口停標誌設置案例
註1 

3.3 其它都會區非號誌化路口交通管制設置狀況 

其它都會區，大部分的非號誌化路口均未設有相關的標誌或標線以界定

或劃分幹支道，路口路權的規範大都以授權用路人於臨近路口時，依路權之

基本法則，自行判斷通行的順序。以台中市都會區為例，部分路口臨近路段

以設有多個「慢」字（如圖 4），提醒用路人臨近路口，對於路權或幹次的劃

分並無明確劃分，加上路側障礙物、招牌或停車，用路人常可能辨別路口的

存在，在事故發生或肇因判定時容易造成爭議。 

 

圖 4 台中市非號誌化路口慢標字劃設案例
註

 

  

                                                   
註

1 路口街景圖係由 Google Map 中街景取得，可能與目前實際狀況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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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號誌化路口肇因原因比較分析 

為了解非號誌化路口在不同的交通管制設施狀況下，交通事故發生的情

形，本研究依據 2012 年研究範圍內（台北、台中和台南市）等三個都會區，

非號誌化路口之 A1 和 A2 交通事故的發生次（件）數，以原始紀錄中的肇因

判定與碰撞型態作為分析的基礎，比較三個都會區的差異情形，同時探討交

通事故記錄過程中，對於非號誌化路口肇事原因判定的困難之處，提供事故

處理及記錄單位參考。 

4.1 非號誌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次數和嚴重性比較分析 

表 1列出 2012年三個都會區全部路口及非號誌化路口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次（件）數分佈情形，交通事故在非號誌化發生的比率大約以台南市最低

(23.5%)，台北市次之(24.8%)，台中市最高(27.4%)；若以死亡交通事故（24

小時死亡）分析，台北市因交通事故（24 小時內）致死人數中，有 16 人(22.9%)

為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致死，而在台中市和台南市則分別為 9 人(4.4%)和 2

人(1.1%)在非號誌化路口的交通事故中致死。但由於各都會區內的非號誌化

路口數量和各路口的車流量狀況不同，此數據在統計上並無比較的意義1，僅

能呈現各都會區在非號誌化路口的交通事故情形及其嚴重性，並作為改善之

參考依據。 

表 1 三大都會區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與死亡人數分佈（2012 年） 

 

若依用路者的身份進行分析，以機車駕駛人、行人和自行車騎士為分析

對象，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次數和因而死亡的人數整理如表 2。 

  

                                                   
註1 由於統計母數（路口數量和比率、車流量）不同，因此，統計差異檢定並無異議。 

全部 路口事故 非號誌化路 全部 路口事故 非號誌化路

4197 1414 80 4

(69.8%) (23.5%) (44.4%) (2.2%)

13423 4706 41 16

(70.7%) (24.8%) (58.6%) (22.9%)

13313 5164 106 12

(70.6%) (27.4%) (51.5%) (5.8%)

台北市 18993

台中市 18871

(%): 代表占全部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之比率

180

70

206

交通事故次(件)數(A1+A2) 死亡人數(24小時內)

台南市 6011

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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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非號誌路口交通事故件數和死亡人數身份分佈情形（2012 年） 

 

 

由表 2 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大部分的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都和機車有

關，約占 89%至 97%，在與行人和自行車有關的事故中，以台北市的 9.7%

和 5.2%。因非號誌路口交通事故死亡的人當中，除有 1個為小客車駕駛之外，

其餘均為機車駕駛人、行人或自行車騎士，其中涉及行人死亡事故以台北市

所占的比率最高，計有約 43.8%（7 人）的行人在非號誌化路口的交通事故

中（24 小時內）死亡。 

4.2 非號誌交叉路口肇事原因比較分析 

依據原始交通事故紀錄之初步肇因分析，三個都會區於非號誌化路口的

肇因初判比率分佈如圖 5 至 7。很明顯的，大多數非號誌交叉路口的號誌主

要肇因均以「未依規定讓車」為主，在三個都會區的肇因紀錄中占均台南市

都會區 36%；台北市 43%；台中市則為 55%。其他肇因則因都會區的道路分

佈、交通管制設施和交通狀況，而有差異。 

 

圖 5 台南市都會區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肇因分佈 

 

  

全部 機車有關 行人有關 自行車有關 全部 機車騎士 行人 自行車騎士

1336 40 56 3 0 0

(94.5%) (2.8%) (3.9%) (75%)

4189 456 245 8 7 1

(89%) (9.7%) (5.2%) (50%) (43.8%) (6.3%)

4824 197 189 8 3 1

(97.1%) (3.9%) (3.8%) (66.7%) (25%) (8.3%)

台南市

台中市

台北市

交通事故件數(A1+A2) 交通事故致死人數(24小時內)

城市

4967

4706

1414 4

16

12

06未依規定讓

車

36%

42其他引起事

故之違規或不

當行為

12%

08左轉彎未依

規定

11%

23未注意車前

狀態

6%

26違反特定標

誌(線)禁制

5%

09右轉彎未依

規定

4%

10迴轉未

依規定

3%

17未保持行車

安全間隔

3%

21酒醉(後)駕

駛失控

3%

43不明原因肇

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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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占比率多寡，若將轉彎未依規定（左、右彎或迴轉）合併計算，台

南市都會區其它肇因紀錄，依序為：未依規定轉彎共占 18%；其它違規或不

當行為(12%)；未注意前車狀況(6%)；違反特定標誌（線）管制(5%)。在台北

市依序為：不明原因肇事(17%)；未依規定轉彎(13%)；疲勞駕駛(9%)。台中

市則只有未注意前車狀況(11%)超過 5%，其它肇因所占比率不高。很明顯，

台北市和台南市的非號誌路口，主要肇因除未依規定讓車之外，未依規定轉

彎所占比率亦較其它肇因高，台中市都會區在未依規定轉彎的比率則在所有

肇因中不甚明顯。 

 

 

圖 6 台北市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肇因分佈 

 

 

圖 7 台中市都會區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肇因分布 

為能確實了解非號誌路口交通管制設施及路權規範對交通事故的影響，

若以路口不同道路來車之交通事故，即碰撞型態為「路口交叉撞」且為移動

中穿越路口之機動車輛事故，並排除所有涉及酒醉駕車之事故進行分析，亦

即事故中有涉及行人，酒醉駕車和車輛的行動狀態處於靜止、停車起步、倒

車等非行動中及非穿越路口行動中之車輛事故均以排除。分析的結果發現肇

事主因均集中在「未依定讓車」，在台南市都會區占 79%，台北市為 86%（如

圖 6），在台中市都會區更高逹 97.2%。除台南市都會區非號誌化路口肇因中

06未依規定

讓車

43%

43不明原因

肇事

17%

22疲勞(患

病)駕駛失控

9%

09右轉彎未

依規定

6%

08左轉彎未

依規定

4%

10迴轉未依

規定

3%

15搶越行人

穿越道

3%

06未依規定

讓車

55%

23未注意車

前狀態

11%

26違反特定

標誌(線)禁

制

4%

19起步未注

意其他車

(人)安全

3%

16未保持行

車安全距離

3%

21酒醉(後)

駕駛失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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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1%的肇因為「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之外，台北市和台中市都會區

非號誌化路口之交通事故中，其它肇因所占比率甚低。 

台南市都會區於各路口設置停的標線應用有助於實際肇因之明確判定，

將依規定停等標誌（線）之違規行為和未依規定讓車等行為區分，有助於實

際肇事原因之認定。然而由台北市的交通事故肇因資料，似無呈現此肇因的

差異。由於未依規定讓車所涵蓋的範圍甚多，實際的肇因究為支道車未讓幹

道車或左方車未讓右方車等，在紀錄表中並無詳細劃分，對於實際的違規行

為和責任的歸屬則難以劃分和界定，在設有「停」或「讓」標誌（線）的路

口，「停」或「讓」標誌（線）的功能在實務上又以劃分幹支道而主，而非具

備交通管制的功能，處理人員在肇因的判定上，大都以「未依規定讓車」為

肇因呈現，部分則以「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記錄肇因，但其實際的違

規行為無法於交通事故紀錄表中呈現。 

4.3 易肇事非號誌化路口比較分析 

表 3 分別列出三個都會區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發生的次數統計，很明

顯發現，台中市的非號誌交通事故較為集中在數個路口，台北市則較為分散，

若以年交通事故發生的次數大 5 件於作為易肇事路口之判定標準，則台中市

在 2012 年計有 123 處非號誌化路口為易肇事路段，台北市則有 30 處，台南

市僅有 1 處。 

表 3 三都會區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次數地點統計 

 

 針對 2012 年非號誌化路口年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大於或等於 5 件（台北市

4 件；台南市 3 件）之事故，利用 Google Map 的街景調查各路口的道路幾何

及交通管制設施狀況（如表 4），其中幹支道明顯與否係以道路的寬度作為判

斷依據，一般為巷道和主要幹道交叉口，為幹支道明顯，巷道或次要道路交

叉口，一般為幹支道不明顯。發現台中市有高逹 72%的易肇事路口並無停或

讓之標誌（字），其中有 23%的路口方向標有慢字，48.3%的路口則依路權法

規控制路口車輛運行。 

事故次數 台南市 台北市 台中市

1 1196 3287 2684

2 73 374 393

3 15 121 175

4 5 32 85

5 - 14 60

6 - 10 21

7 1 3 15

8 - 1 6

9 - 1 6

10 - 1 7

11 - - 1

12 - - 2

13 - - 2

14 - - 2

15 - - -

16 - - 1

合計路口數 1290 3844 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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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非號誌化路口在不同交通管制設施下交通事故事比率 

 

若以卡方檢定加以檢定在非號誌化路口幹支道是否明顯與不同的交通管

制設置狀況下，在易肇事路口中交通事故發生次數所占比率，在台北市和台

中市均有顯著的差異，亦即在易肇事故路口中，交通事故的次數的比率在路

口是否設有交通管制設施（停或讓標誌（字））有顯著差異，然而此結果並不

能解釋為在設有交通管制設施與否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如台北市大多數的

非號誌化路口交通事故發生在主幹道明顯的路口，而在這些路口大多設有停

的標誌或標線，其所占事故的比率相對較高。在台中市，由於大多數的路口

均未設有交通管制設施，因此多數的交通事故集中在未設有交通管制設施之

路口，若依道路交通號誌、標誌、標線設置規則中有關停或讓的規定：「一年

內有五次以上交通事故紀錄者，該路口各行車方向均應設置本標誌」，針對未

設交通管制設施之易肇事故路口，應考慮設置相關交通管制設施。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相關研究和文獻均建議交通主管機關應強化非號誌化路口的路權規範，

普及化停或讓標誌的設置，但實際落實的縣市或都會區並不多，本研究比較

於非號誌化路口交通管制設施有差異之三都會區，於 2012 年的交通事故發生

次數(A1+A2)，發現在尚未普設停標誌標誌（字）之都會區，交通事故發生

次數集中在少數路口，易肇事故路口（事故次數大於或等 5）比率較高，且

集中在未設有相關交通管制設施之路口。 

在肇因的紀錄上，由於目前路權規範中有關「讓車的規定」所涵蓋的範

圍甚多，在交通事故紀錄中大多以「未依規讓車」為主要肇因，但對於實際

的違規行為和責任的歸屬則難以確認和界定，「停」或「讓」標誌（線）在實

務上又以劃分幹支道而主，而忽略其交通管制的功能；在實際肇因鑑定上又

可能為其它與路權無直接相關之交通違規（如超速或酒駕）所吸收，因而降

低其所代表的管制公權力，造成民眾在行車及肇事責任歸屬的判斷爭議。 

  

都會區 幹支明顯 無管制 2慢字 4慢字 2讓字 4讓字 2停字 4停字 2停標誌 Χ
2

否 11.1% 22.2% 6

是 33.3% 27.8% 5.6% 12

否 29.2% 14.6% 21

是 6.3% 4.2% 4.2% 41.7% 27

否 25.4% 3.4% 15.3% 5.9% 1.7% 61

是 22.9% 3.4% 1.7% 20.3% 57

13.405

1.25

24.173

18

48

118

合計路口數

註：Χ2(.95,2)=5.991; Χ2(.95,3)=7.815; Χ2(.95,4)=9.487;

台南市

台北市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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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相較於國外在非號誌路口中有關停讓標誌設置皆有標準詳細的規範，國

內對於停或讓標誌的設置規範或設置方式甚為簡單，為落實停或讓標誌（字）

的管制功能，有關停讓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建議應配合國內道路環境，設

計較為完善之設置規則。廢止以車道數作為幹支道劃分之規定，不論路口臨

近道路的寬度或車道數，均須透過專業工程上規劃和設計，設置適當的停或

讓標誌（字），以標誌（線）方式明確規範各方向的路權，避免駕駛人對幹支

道的認知差異而造成事故。 

除此之外，須強化停讓標誌（線）的功能及定位，其功能，不應只做為

劃分幹支道的依據，應是行車管制的功能，用以規範臨近路口車輛的行車秩

序；在肇因的紀錄上，亦應記錄為「違反標誌（線）管制」，或明列為「未遵

守停讓管制」，明確指出肇事原因。在肇事原因鑑定上，建議應落實「絕對路

權」的觀念，在交通事故責任歸屬判定中，遵守路權的一方其通行路口的權

利須得到絕對的保障，不論其是否有其它違規行為，均不應列為路口的肇事

主因，才能確實彰顯路權規範的公權力，確保路口行車秩序。 

由於國情、車輛組成和駕駛人習慣與外國情況不同，在普設停讓標誌時，

實施初期可能會因民眾對於標誌（線）的忽略或既有之駕駛習慣，仍有違規

肇事等情事，因此，在非號誌化路口可加設路口提示標誌（線），提醒駕駛臨

近路口時，須注意橫向車輛之違規行為。且藉由法規的修訂及汽機車考照程

序的強化，特別是在明確的肇事原因判定下，配合政令的宣導和適當的執法，

預期將可逐漸改善國人駕駛行為，降低非號誌化交通事故發生頻率，促進交

通安全，同時亦可減少肇事原因判斷錯誤，確保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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